
產學合作說明會
時間：108年10月8日 12:00

地點：第一會議室

報告人：本校產學專利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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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產學現況



103-107學年度產學案件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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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本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人數比例

執行產學人數 無執行產學人數

參與產學合作案
教師人數約3成



106學年本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人數比例

執行產學人數 無執行產學人數

參與產學合作案
教師人數約4成



107學年本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人數比例

執行產學人數 無執行產學人數

參與產學合作案教
師人數約4成



105學年度合作機構合作件數

醫院

33%

基金會、協會

29%

民間公司

18%

學校單位

11%

其他

6%

長期照顧機構

3%

其中包含
慈濟基金會10件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芊聖國際有限公司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東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名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立醫院 天祥晶華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花蓮縣衛生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公益信託神基科技社會慈善基金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夏田農莊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更生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都藜氏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士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
紀念醫院



106學年度合作機構合作件數

醫院

33%

基金會、協會

41%

民間公司

9%

學校單位

3%

其他

6%

長期照顧機構

8%

其中包含
慈濟基金會16件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力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言晟股份有限公司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新糖城科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公益信託神基科技社會慈善基金 花蓮縣衛生局

臺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臺灣護理學會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花蓮縣私立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臺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雲長期照顧中心



醫院

22%

基金會、協會

48%

民間公司

19%

學校單位

3%

其他

5%

長期照顧機構

3%

其中包含
慈濟基金會35件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老達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貝克西弗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言晟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標柱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長期照護發展協會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花蓮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碧海樓民宿

達央戶外休閒有限公司 梅居休閒農場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雲長期照顧中心

敦陽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學年度合作機構合作件數



105學年產學金額分布圖

10萬以下(含)

31%

10萬-20萬(含)

44%

20萬-50萬(含)

18%

50萬以上

7%

105學年度

10萬以下(含) 19件

10萬-20萬(含) 27件

20萬-50萬(含) 11件

50萬以上 4件



106學年產學金額分布圖

10萬以下(含)

30%

10萬-20萬(含)

56%

20萬-50萬(含)

9%

50萬以上

5%

106學年度

10萬以下(含) 19件

10萬-20萬(含) 36件

20萬-50萬(含) 6件

50萬以上 3件



107學年產學金額分布圖

10萬以下(含)

35%

10萬-20萬(含)

53%

20萬-50萬(含)

11%

50萬以上

1%

107學年度

10萬以下(含) 33件

10萬-20萬(含) 50件

20萬-50萬(含) 11件

50萬以上 1件



以產學合作認列產業研習或研究時數比例

72%

28%

總通過人數 以產學合作案通過



本校產學相關法規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七條 第一項

研究發展處每年得編列預算補助各產學合作
計畫案。產學合作機構提 供經費不足者，
經審核計畫內容，補助經費以機構款12%為
原則，但符合前ㄧ學年執行2案(含)以上或
總金額20萬（含）以上可額外增加機構款
2%，配合款上限為機構款16%。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五項

計畫主持人於產學合作計畫案結束一個月內
完成經費核銷，並於三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
書電子檔及成果海報至研究發展處，上傳到
產學合作計畫申請系統。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六條第三項

若機構未於約定期限三個月內給付約定款
項，計畫主持人有催討之連帶責任。若於約
定期限半年內仍未給付，計畫主持人應返還
已使用經費總金額之五成予本校。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十一條

產學合作獎勵需未支領計畫主持人費且未編
列校內配合款者，始得提出申請。

(每年二月於產學系統開放申請)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十三條

獲補助者或因進行產學合作申請研究公假者，
需接受研究發展處之邀約進行經驗分享，並配
合繳交相關資料。如無法配合者，將於學術暨
實務評量分數酌予扣分。



產學合作經費編列原則

 計畫主持人費 不可高於機構款８成，計畫主持人不得再支領主持人以外之費用
（含諮詢/出席費、稿費及臨時工資）。

 專家諮詢費 核銷時須註明專家學歷或單位/職稱、諮詢內容於「專家諮詢單」，
敘明諮詢內容

 上課鐘點費 請檢附課程主題、時間表及說明鐘點費計算方式。

 管理費 機構款10％

 技術移轉金 機構款10%

 單據日期應在計畫期程內方可核銷。

 每年因會計年度轉換，為使計畫新學期經費核銷作業能及早進行，各項計畫進行中
的預算，將於每年 7 月 底關帳，確切單據收件截止日依公告而定。收件截止日後的
支出，請先預填經費。

 產學經費項目應優先依本原則訂定，本原則未規定者依本校其他相關核銷規定。

 金額超過 20,000 元（含）以上，一律填寫「一般採購申請單」。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研究公假規定

第十一條 第四項

單一校內主持人之計畫案：每案研究公假上限為
二十日，每學期研究公假上限為十日。

含校內協同主持人之計畫案：每案研究公假上限
為三十日， 每學期研究公假上限為十五日，每人
每學期研究公假上限為十日。

合計每學期每人校內、校外研究公假（含產學
假）總日數不得超過二十日。



專利研發暨授權技轉管理辦法

第 八 條 契約簽訂、權益收入及分配形式

二、技術授權金、專利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權利維持金等，分
配如下 ：

(一)獲校方補助之專利研發案： 1.新型專利、設計專利或前期技
術移轉：技術授權金、專利 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權利維持金分
配依發明人或創作人 (含學生)55%，學校 45%之規定辦理。 2.發
明專利：技術授權金、專利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權利 維持金分
配依發明人或創作人(含學生)70%，學校 30%之 規定辦理。

(二)未獲校方補助或發明人自費維護之專利研發案：技術授權
金、專利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權利維持金分配依發明人或 創作
人(含學生)85%，學校 15%之規定辦理。



產學合作案申請流程





產學案基本行政流程

 由主持人於產學系統提出申請，經行政單位初步審查後，派案學產小組委員進行審
查。

 待所有委員同意後, 產發處主管將狀態轉為用印中, 系統將發信給計畫主持人, 請其印
出一式四份的合約書計畫書, 繳交至研發處產專組。

 研發處產專組將發文寄送給合作機構。(若不要本處用寄的, 請於送紙本用印時提醒)

 合約書計畫書待合作機構寄回後,將盡速申請經費流用。

 1份正本供計畫主持人留存。(若經提醒來研發處簽收多日未果, 研發處將還回各系所
中心)



產學合約書、計畫書注意事項

 切勿塗改。除簽名、簽名旁的日期及用印頁的日期外, 其餘皆以打字呈現, 勿手寫。

 合約書和計畫書務必在系統提交申請前, 先給合作機構看過, 以取得共識。

 單面、雙面列印均可。

 用印頁日期不晚於送紙本用印日期及執行起始日。

 請裝訂完成再送來。









請勿留空白, 若無技術移轉授權金請標示 X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研究公假規定

教師不得因研究公假而申請調課。

寒暑假期間研究公假不得逾應上班日數之二分之一。

申請研究公假時需上校務系統完成請假流程，並詳細
說明當 次公假執行內容(含計畫相關之人、事、時、
地、物)。



本校產學合作案變更流程



變更申請書
 請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截止日一個月前於校務資訊系統上簽。若辦理展延，不得超過

一年。

 上簽時應檢附附件：

1. 合作機構同意佐證（佐證中應可看出合作機構針對變更項目皆已了解且表示同
意。）、

2. 變更申請書。

3. 變更後之經費表。(即計畫書中的經費表, 請於變更的部份劃上底色, 以利區分)

 上簽時務必會辦相關單位，例如專利申請案或產學合作案需會辦產學專利組及研發
處；校內外研究案需會辦學術服務組及研發處。亦請同步會辦人事室與會計室。

 另請教師除說明展延原因外，也一併敘明研究假 (例如：產學假)的天數要如何分配
至各學期，經費是否同步展延或變更， 上簽前再檢視是否已檢附相關檔案，避免簽
呈在各單位來回簽辦，影響時效。

 若上簽後忘記附上附件或附件要修正，請待歸檔後，以原案續簽進行修改。

 簽文若經鈞長同意並完成歸檔，請告知或mail告知怡潔。





請務必填寫!!



本校產學合作案結案流程



結案注意事項

請提早確認經費核銷進度。若剩餘金額不夠核銷手邊單據，可
註明「僅核ＸＸ元」。避免超過預算。

雖然本校訂有核銷及成果繳交日期, 但部份機構會要求提早完
成報告，請事先確認對方結案需求。

線上結案完成後，亦需同步繳交紙本。（成果報告２份、海報
１份，若對方要帳冊，需再多做１份給本校會計室留存）



50

關於產學合作之帳冊

1.向合作機構確認是否需要
帳冊?需要幾份?

(本校會計室優先留正本一
份)

3.帳冊請先跟會計確認內容
無誤再送至研發處(需裝
訂)。

4.若要做帳冊請於每次核銷
時自行影印單據。

5.請款金額或日期若和原合
約書不同請提前知會研發處
產專組(怡潔)

機構經費和學校
配合款請寫使用
的金額(非預算金

額)。

研發處將申請用印

此金額為下面兩
項金額加總



51 TCCTIC-1061A001→案件編號

製表人為計畫主持人


